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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20-6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风险提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

集团”）拟参与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奇丽公司”）的重整投资，

相关事项尚需经过破产重整管理人认可，公司能否成功参与尚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获得上述资格，本次重整涉及的重整计划尚需取得债权人会议的表决

通过或者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梧州中院”）的裁定

批准，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重整方案推进过程中，由于重整标的主要资产被抵押或被司法机关查封，

重整方案能否顺利推进存在不确定性。 

若本次重整顺利完成，公司将持有奥奇丽公司全资子公司田七化妆品公司不

低于 55%的股权，将对田七化妆品公司实现控制，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田

七化妆品公司在未来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市场风险、安全环保风险、管

理风险、业绩不能实现预期风险等多种因素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个月，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奥奇丽公司曾是梧州市知名日化企业，从事日化用品（牙膏系列、洗液系列、

香皂系列）的研制、生产和经营，旗下“田七”牙膏曾是全国排名前五的牙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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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但近年来经营不善，2019年 7月进入破产程序。 

奥奇丽公司破产管理人决定并经债权人会议通过及梧州中院准许，于 2019 年

11月 1日注册设立奥奇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田七化妆品公司，将奥奇丽公司原

持有的牙膏产品的生产许可证转至田七化妆品公司名下，用以恢复生产“田七”牙

膏，暂由索芙特智慧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承包经营。 

梧州中院 2020年 3月 2日裁定奥奇丽公司进入重整程序，3月 13日管理人发

布《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公开招募奥奇丽公司重整的

意向投资人。 

本公司 2020年 7 月 14日召开了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九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中恒集团关于参与广西奥奇丽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奥奇丽公司的重整事项；董

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原则考虑，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下

列相关事宜：1.起草、谈判、协商、修订、签署及执行本次交易相关的方案、合

同、协议、公告、申请文件等各类文件；2.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境内外主管机构

的审批、核准、登记、备案、许可等相关事宜。 

本公司向奥奇丽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提出的参与方案为：奥奇丽公司现有核心

资产（土地、厂房、生产线、商标等）以及相应的关联负债进行重组，以“净资产”

作价出资方式增资扩股田七化妆品公司，其次中恒集团以现金收购股权和增资方式

最终取得不低于 55%的田七化妆品公司股权，广西防城港市金控资产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以债转股方式取得田七化妆品公司不

超过 45%股权。公司将对田七化妆品公司实现控制，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鉴于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投

资经营田七化妆品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过去 12个月，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所持奥奇丽公司的债权，源于其在 2020 年 6 月受让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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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担保公司”）、南宁市金通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小贷公司”）、广西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控资管公司”）对奥奇丽公司的债权。 

1.债权转让方的控制关系及其与中恒集团的关系 

融资担保公司系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金投集团”)

全资子公司，金通小贷公司系广西金投集团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62.30%），金

控资管公司系广西金投集团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90%）；2020年 1月 22 日，广

西金投集团 100%股权自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广西自治区国资委”）变更登记至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投集团”）名下。 

基于上述，并鉴于广投集团同为中恒集团控股股东，中恒集团（重整投资人）

与融资担保公司、金通小贷公司、金控资管公司互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2.债权受让方的控制关系及其与中恒集团的关系 

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系由金控资管公司独家认缴出资并于 2018 年 7 月 9 日

注册设立的有限公司；2020年 3月 20日，金控资管公司将其所持防城港资产管

理公司的 100%股权转让与广西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小创

投公司”）；2020年 3月 31日，中小创投公司将其所持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的 100%

股权转让与广西自治区国资委。 

中小创投公司自 2009年 8月 12日成立至今一直系广西金投集团全资控股子

公司。 

本次重整完成后，中恒集团与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投资运营经重整后的

奥奇丽公司核心资产和业务。 

基于上述，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是中恒集团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西防城港市金控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600MA5N9TUW8D 

法定代表人 陈克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防城港市港口区北部湾大道 208号台湾城小区 2-3楼 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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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8 年 07月 09日 

注册资本 900.00 万 

股权结构 广西自治区国资委持有 100%股权 

登记机关 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 

受托收购、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

管理、投资和处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并购；债转股，

对股权管理、投资和处置；破产管理；对外投资；房地产开

发，酒店经营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

问；资产及项目评估咨询；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2019年度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未开展经营业务。 

根据广西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桂新事字【2020】

1-091 号），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21 日，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

1,604,779,246.63 元，净资产 8,993,350.00 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为

-6,650.00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和人员等方面其他需要特别

披露的相关事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整完成后，中恒集团与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投资运营经重整后的

奥奇丽公司核心资产和业务，因此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标的 

企业名称 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40019913817XP 

法定代表人 曹旭侃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广西梧州工业园区一路１号 

成立日期 1996年 12月 24日 

注册资本 3328.00万 

登记机关 梧州市行政审批局 

经营范围 

牙膏、皂类、合成洗涤剂、化妆品（凭有效的化妆品卫生

行政许可经营）、消毒用品、保健用品、牙粉、牙涂液、

口腔清洁剂、牙齿增白品、其他口腔及牙膏清洁剂的制造

与销售，出口本企业自产的日用化工品；进口本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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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牙

刷、毛巾的进出口业务；白版纸、白卡纸、铜版纸、胶版

纸、牛皮纸、纸箱纸的批发。 

股权结构 上海钦联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99%股权，曹旭钊持有 1%股权 

关联交易涉及的标的为奥奇丽公司重整范围内的土地、厂房等房屋建筑物、

生产线、注册商标以及田七化妆品股权及相关债务。 

（二）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管理人提供的奥奇丽公司财务报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奥奇丽

公司资产总额 821,154,325.03 元，净资产 19,170,901.35 元；2018年度营业收

入 1,226,232.46 元，利润总额-6,680,170.06 元。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奥

奇丽公司资产总额 824,492,276.32 元，净资产 16,602,816.28 元，2019 年 1-4

月营业收入 0元，利润总额-2,568,085.0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奥奇丽公司于 2019 年 5月停业，2019年 7 月进入破产程序，此后未编制财

务报表，故奥奇丽公司编制的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止日为 2019年 4月 30 日。 

（三）权属状况说明 

奥奇丽公司重整范围内主要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土地使用权、商标权均

已抵押。 

（四）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奥奇丽公司纳入本次重整范围的核心资产是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具体包括：

“田七”系列商标，土地使用权、房屋及构筑物、生产设施设备等。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重整总对价以不高于公司委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

评估值为原则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鉴于管理人向市场公开招募奥奇丽公司重整投资人，作为公司报价依据的评

估值如公开披露可能会对公司参与本次交易的结果或成本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公司暂不披露评估值，待本次交易确定后，将根据交易进展依法及时披露相关数

据。 

四、参与重整暨关联交易方案 

奥奇丽公司现有核心资产（土地、厂房、生产线、商标等）以及相应的关联



6 

负债进行重组，以“净资产”作价出资方式增资扩股田七化妆品公司，之后中恒

集团拟收购奥奇丽公司所持田七化妆品公司 100%股权。收购完成后，中恒集团

拟对田七化妆品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偿付田七化妆品公司承接的债务。同时，中

恒集团将所持田七化妆品公司不超过 45%股权转让给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以替

代中恒集团应支付奥奇丽公司（管理人）的股权收购款。完成后，防城港资产管

理公司按管理人评估结果对奥奇丽公司享有的对重整范围内核心资产（担保物）

的优先受偿债权视为全部实现；中恒集团持有田七化妆品公司股权比例不低于

55%，防城港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田七化妆品公司股权比例不高于 45%。公司将对

田七化妆品公司实现控制，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田七化妆品公司将作为奥

奇丽公司重整后的核心资产及主营业务运营主体。 

由于本次交易还需要取得奥奇丽公司的债权人会议或者法院的同意，因此，

最终的交易方式、交易价格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参与重整的目的与影响 

“田七”牙膏曾是全国排名前五的牙膏品牌，在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中恒

集团重视三七（即田七）产业发展和培育，近年来，推出以三七为主要原材料的

核心产品注射用血栓通（冻干），并通过设立广西三七深加工重点实验室、与上

海中医药大学共建“三七研究中心”等方式加大专项研发。重整投资奥奇丽公司，

对中恒集团有较强的战略意义和协同作用。通过发挥“田七”品牌形象效用协同

开发三七产品，将进一步延伸中恒集团三七产业链布局，打造“田七”品牌日化

产品生产基地，扩大“田七”系列产品推广应用。 

（二）参与重整的风险分析 

中恒集团拟参与奥奇丽公司的重整投资，本次重整涉及的重整计划尚需取得

债权人会议的表决通过或者梧州中院的裁定批准，因此，公司能否参与此次破产

重整尚具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重整，存在主要资产被抵押及被司法机关查封，及后续解封问题等风险。 

应对措施：在重整阶段，请梧州中院协调有关单位解押、解封资产。 

田七化妆品公司在未来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市场风险、安全环保风

险、管理风险、业绩不能实现预期风险等多种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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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建立健全管理体系，聘用优秀团队强化生产经营，提高企业市场

竞争力；调整产品定位、研发新产品、打造产品线矩阵，形成差异化竞争。 

上述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对该事项进行持续跟

踪和信息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焦明先生、梁建生先生、林益飞先生、江亚东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参与奥奇丽公司重整。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同意公司参

与奥奇丽公司重整； 

（四）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监事

潘强先生已回避表决。 

（五）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奥奇丽公司的债权人会议或破产重整法院的同意，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 

七、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拟参与奥奇丽公司的重整投资，相关事项尚需经过破产重整管理人认可，

公司能否成功参与尚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获得上述资格，本次重整涉及的重整计划尚需取得债权人会议的表决

通过或者梧州中院的裁定批准，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重整方案推进过程中，由于重整标的主要资产被抵押或被司法机关查封，

重整方案能否顺利推进存在不确定性。 

若本次重整顺利完成，公司将持有奥奇丽公司全资子公司田七化妆品公司不

低于 55%的股权，将对田七化妆品公司实现控制，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田

七化妆品公司在未来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市场风险、安全环保风险、管

理风险、业绩不能实现预期风险等多种因素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投资风险。 

八、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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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及独立董事意见；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将根据后续参与奥奇丽公司重整投资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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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参与广西奥奇丽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盖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月 16日 


